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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 97年本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公布施行以來，宜蘭縣

街頭藝人開始受到認證及管理，發展日益蓬勃，近年更因審查制改

為申請制的制度變革潮流，使得本縣街頭藝人人數大幅增多。然而，

隨著街頭藝人的總數增加，男女組成的性別組成卻每年均呈現比例

懸殊的情況，特別展現在不同的展演類別及特定的年齡層中。本文

試圖從展演類別及特定年齡層，就環境條件、性別特質、社會觀感、

性別角色、時代背景等因素，分析其間的落差的成因及影響。 

貳、 現況分析 

從 97至 110年的街頭藝人在不同年度趨勢，平均女性的佔比均低於

男性，從街頭藝人的總數來看，男性與女性差異值為 28%。。 

在年齡層的部分，首先從街頭藝人總數中，人數占最多的 51-60歲、

21-30歲及 60歲以上，這 3個主要的街頭藝人組成年齡層進行現況

分析。在 60歲以上的年齡層，該年度的男性占比為 5%-15%間，女

性占比則均少於 5%，相較其他年齡層，性別比例落差明顯較大。在

21-30歲的年齡層，除了各年齡層性別比例差異都最小的 106年度

之外，其他年度皆呈現男多女少的狀況，但相較 51-60歲的年齡層，

差異值較小；51-60歲的年齡層，也主要在 107-109年度，達到 9%

的差異值。在 31-40歲及 41-50歲的兩個年齡區間，比例大致都落

在 0-10%之間，差異較小。 

從街頭藝人 3大展演類別中，街頭藝人總數高達 90%的的表演藝術

類，男女比例差異值為 37%；各年度差異值，同樣除了 106年度之

外，差異值最高達 41%-50%，最低也有 19%。視覺藝術類的男女比例

約略平均，也是其中人數最少的展演類別。創意工藝類則是所有數

據中，女性比例多於男性比例，平均差異值為 3-5%。 



表一：105-110年度街頭藝人各年齡層性別占該年度總數比例之比較長

條圖 

 

表二： 105-110年度街頭藝人各展演類別性別比例趨勢圖 

 

表三：105-110年度宜蘭縣街頭藝人各年齡層男女性別數量、總數及比

例 



參、 性別統計分析 

本分析以年齡層、年度及展演類別等 3個複分項進行交叉分析，首先在

年齡層的現況可見，在街頭藝人的主力族群中，大部分皆呈現男女比例

的明顯落差。51至 60歲以上的這個年齡層，正是在文化傳統「重男輕

女」及「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下成長的年代，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

女性參與街頭的表演，被視為是拋頭露面、不專事家務本份的不適當行

為，不符合良家婦女的道德標準，非但不被鼓勵，更可能被放大檢視，

來自鄰里耳語、親友關切等社會加諸的審視目光，都促使這個年齡層的

女性參與街頭表演的意願降低，即使熱愛表演、喜歡展現自己的才華，

也因為這違反了她被賦予的社會角色，而選擇符合社會期待的職業婦女

或家庭主婦。 

在 21-30歲的年齡層，相較社會背景更為傳統保守的中高齡人，性別平

等教育及多元文化的價值觀正在萌芽，雖然仍受到上一代的家庭教育及

社會觀念影響，但已在強調自由、開放、平等的社會氛圍下，性別比例

的差異值有降低的趨勢。 

次則從街頭藝人展演類別的性別差異而言，表演藝術類男多女少呈現相

當懸殊的差異比，相較於創意工藝類呈現女多於男的情況，顯見不同的

展演性質，與性別特質、性別既定印象的關係。表演藝術類為動態表演，

具高度互動性，常常是一對多，需要偏向外向、活潑及表現性的特質，

在公共空間的話語聲量及話語權上較強勢。相對靜態的創意工藝類，互

動方式偏向一對一，所需的特質偏向細心、安穩及內向。在性別特質上，

前者與男性偏向競爭性、追求成就及好表現的屬性相合；而女性細膩、

細心、愛好整潔等也與創意工藝類貼近。而人們在選擇從事的藝文展演

活動類型時，也多會傾向符合社會對性別既定印象的選擇，例如：女性

應溫柔婉約、心靈手巧，擅長手工藝；男性志在四方，應追求更多掌聲

和舞台。另外，展演環境的狀況也呈現不同性別的差異，在廁所的設置

上，女性使用廁所的頻率及需求較多元，包含：蹲式或坐式的衛生考量、

是否設有衛生棉或衛生紙販賣機、有無育嬰房等，因此，在展演場地的

選擇上相對受限。表演藝術類的場地多位於一般道路、公園或旅遊景點

上，除了廁所數量外，表演藝術類演出的時間相較創意工藝類固定時

間，其彈性幅度較大，且常到夜間時段，女性尚須考量該場地是否設有

巡邏箱，往返路程狀況是否有足夠光線及安全性，場地的狀況，是女性

在選擇展演類別上影響極大的因素。 



肆、 結論與未來作為 

由統計數據分析可知，在性別平等觀念的推動、教育，以及街頭表演的

蓬勃發展下，街頭藝人性別比例的差異已逐步降低，且加入街頭展演行

列的民眾也越來越多，但是在不同的年齡層所受的教育及社會觀影響，

以及展演類別的屬性上仍有鼓勵女性更加踴躍從事街頭表演的必要，可

由以下幾點著手： 

一、 平衡街頭藝人性別展演機會： 

於本府及本局主辦或協辦活動，邀請街頭藝人展演時，在符合活動

需求下，注意性別比例均衡；並於其他單位或公司洽詢街頭藝人展

演業務時，於推薦名單或給予展演類別建議時，鼓勵其男女人數盡

可能相同。 

二、 改善公共空間展演環境： 

於公告開放公共空間時，注意場地是否附設足夠男女生需求，或性

別友善的廁所設置，讓不同性別的人不會因為場地的設備數量限制

其選擇展演類別的自由度。另外，針對偏遠地區的場地，注意是否

設有巡邏箱，或附近是否有相關社區關懷服務站等，將完善的交通

資訊提供街頭藝人，降低女性展演安全的疑慮，同時考量展演的開

放時間，是否效益低又增加風險，給予公共空間管理單位妥適的建

議。 

三、 推動街頭展演的性別平衡 

若有相關經費挹注，可透過辦理以性別議題為主軸的街頭藝人展演

嘉年華之大型活動，透過活動的行銷宣傳，讓更多參與者了解街頭

表演不分性別；辦理相關培力工作坊、課程等，開放不同年齡、性

別的街頭藝人或一般民眾參與，觸及更多不同群體，讓街頭藝人的

組成更加多元，創造性別平等、多元參與的公共藝文空間。 


